
外语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2号公告
各位考生：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外国语言文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即将开始，现公布复试考生名单和复试方法，请复试考生看到本公告后立即回复邮件至flq@zju.edu.cn，并按学校研究生院要求进行复试前的资格审查、体检等工作，按时参加复试。 


附：2015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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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外国语言文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有关事项

一、招生名额和复试分数线（每门考试科目均须上线）
1．招生名额：
拟招收16名非定向生，其中直博生2名（已录取），硕博连读生4名左右，统考生10名左右。少民骨干及对口支援计划名额单列。
2．复试分数线：
 学校最低复试要求：外国语成绩不低于60分（外国语为英语的要求听力成绩不低于10分），基础课成绩不低于60分；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对口支援高校教师计划的考生，要求各门科目成绩均不低于50分。

达到学校最低复试要求的考生，学院以专业课成绩、基础课和专业课总分进行二次划线，确定参加复试的考生：专业课成绩60分及以上、基础课和专业课总分157分及以上的考生可参加复试；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对口支援高校教师计划的考生专业课成绩不得低于50分。
二、复试方式：面试（不指定复习范围）
三、成绩计算方法
1．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之和占总分的50%，面试成绩占总分的50%，即总分=（基础课成绩+专业课成绩）×50%+面试成绩×50%。
2．面试成绩中，科研基础占10%，知识结构占30%，表达能力占30%，创新意识占30%。

四、复试名单

	专   业
	复试名单（名单为随机，不分先后）

	外国语言文学
	统考生：王雅琴 李珊珊 张丹 万安迪 赵玉珊 陈海容 梅风

周冰 冷唐蒀 姚源源 袁崛远 于凤保 王欣 刘培培 张楠      
少民及对口支援计划考生：陈小丽 白佳芳
硕博连读生：宋丹贵 徐李荣 李昊天 敬应奇

	注：目前有工作单位的非定向考生在学院资格审查时必须递交本人所在工作单位人事处盖章的若录取同意辞职的证明；拟录取考生复试结束后三天内须向学院研究生科提交单位人事处签章的正式辞职证明，未能提供该证明的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


 

五、复试工作安排

1．体检：
复试考生于5月4日-5月8日下午1：30-4：00随带黑色签字笔、一寸彩照一张、体检费60元，自行前往紫金港校区医院体检（详见校医院网上通知http://zdyy.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6&object_id=7608）。抽血不需要空腹。未参加体检的考生不得参加面试。
2．学校资格审查：
(详见通知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7295&object_id=20907）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不包括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在5月5日－5月9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行政服务办事大厅112房间（先在办事大厅门厅取“研究生资格审查”号），或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11教学楼二楼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报考资格审查。报考资格审查须考生本人亲自前来，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各类考生还需出示的其它相关材料为（递交的复印件上请标注准考证号）：
(1) 应届硕士毕业考生：①出示注册完整、有效的研究生证（指每学期都注册盖章的正式颁发研究生证。如果没有，请事先补注册，或由学校一级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出具在校应届毕业生的证明）原件；②递交研究生证复印件（只需有照片和学号等信息的那一页即可）；③递交考生确认能够在2015年9月前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资格保证》（可下载PDF格式）。
(2) 已获硕士学位考生：出示硕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原件（在境外或港澳台获得学位的需出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明原件）并递交复印件。

(3) 现役军人考生：除按照以上相应考生的材料外，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还需递交军队政治部同意报考的证明。

3．学院资格审查及政审：
（1）学院资格审查

时间：5月7日下午1：30—2：00（请务必在该时间前完成学校资格审查和体检）；
地点：紫金港校区东五201（东）；
     要求：考生需出示和提交以下证件及材料：
①身份证、研究生证（应届生）、毕业证、硕士学位证（往届生）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②提交经研究生院招生处盖章的学校资格审查表，无此表者不能参加复试；
③提交《外国语言文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选择导师志愿表》；
④目前有工作单位的非定向考生提交所在工作单位人事处盖章的若录取同意辞职的证明；
⑤博士期间研究计划、专家推荐信（二份）、本科毕业成绩单、硕士研究生毕业成绩单、近三年（2012年5月-2015年5月）科研成果原件和复印件、近三年（2012年5月-2015年5月）科研项目批件等能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以及其它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上述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批件请附清单页，包含项目或成果名称，发表时间（立项及结题时间），发表刊物（审批单位）及级别（按浙江大学刊物级别的规定），成果复印件请按清单顺序装订。
（2）学院政审
时间：5月7日下午1：30—2：00；
地点：紫金港校区东五201（东）；
请考生到本院网上“资料下载”---“研究生日常管理表格”栏下载《研究生政治审查表》，交所在单位党组织填写并盖章，请务必盖党组织公章，盖行政章无效，政审表届时请交学院团委办公室李老师。无政审表者不能参加面试。
另请各位参加复试的考生准备一个信封，信封上写上本人档案所在单位、地址和邮政编码（这些信息用于为拟录取考生寄调档函，档案调不来，将不发录取通知书；因此这些信息务必准确，特别是应届生务必提前询问考生的辅导员或学生工作办公室，切勿自己想当然填一个地址，且调档函不是寄给考生本人的，而是档案所在的地方），政审时交给学院团委办公室老师。因复试后拟录取名单需要报教育部审批方能确定，因此调档函一般会到5月底6月初才发出，届时请拟录取考生及时关注并请档案所在单位尽快办理调档。
政审及调档相关事宜如有不清楚，请拨0571-88206022向学院团委办公室老师咨询。
（3）情况介绍

政审后全体复试考生参加情况介绍。
地点：紫金港校区东五201（东）。

4．复试安排：
面试时间：5月8日中午12：30开始；
地点：紫金港校区东五204、205、206；
面试候考地点：东五201（东）。
5．确定导师：
   面试结束后确定拟录取名单和指导教师，请考生在面试全部结束后到东五201（东）等待复试结果。
因为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数量有限，有的考生可能需调剂，由其他导师录取，请考生提前上外语学院网页了解2015级博士生招生导师的研究方向等情况，填写“外国语言文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选择导师志愿表”，于学院资格审查时上交。请务必填写三个志愿，若只填写一个志愿而未被该志愿导师录取的，视为放弃调剂录取的机会。
6. 签订协议书：
    复试结束后，拟录取为少民骨干、对口支援考生须尽快到东五311签订协议书。

7. 申请硕博连读的研究生请关注研究生院招生处网上关于硕博连读的网上报名通知，请务必按时网报。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7234&object_id=20405

六、复试和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马博森

副组长：沈燎
    组  员：何莲珍、马博森、沈燎、范捷平、王永、高奋、傅利琴

七、申诉工作小组成员
组长：沈  燎
    组员：沈  燎  sl01@zju.edu.cn        88206181

          高晓洁  lidiagao@zju.edu.cn    88206044

          董业凯  dongyekai@zju.edu.cn   88206044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2015年4月23日


